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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15

樓

承辦人：彭智慶

電話：03-3322101#7454

傳真：03-3361097

電子信箱：065167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蘆竹區光明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1月18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體字第105000445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疾管署函文、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法規及行政指導彙編、碳青黴烯類抗藥性鮑氏

不動桿菌防治手冊、醫療機構環境清潔感染管制措施指引(0004453A00_ATTCH1.d

ocx、0004453A00_ATTCH2.docx、0004453A00_ATTCH3.docx、0004453A00_ATTCH4

.pdf)

主旨：函轉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104年第4季第2批對外公布之

指引、防治手冊等行政指導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5年1月15日臺教國署學字第

1050004274號函轉教育部105年1月11日臺教綜(五)字第10

40186092號書函暨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104年12月31日

疾管企字第1040101369號函(附件1)辦理。

二、為落實並執行傳染病防治法相關防疫工作，該署定有各類

傳染病防治手冊或指引，並配合實務需要不定期修正，以

提升防疫效能。

三、該署104年第4季第2批對外修正公布之手冊或指引如下：

(一)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法規及行政指導彙編(附件2)

(二)醫療機構環境清潔感染管制措施指引(附件3)。

(三)碳青黴烯類抗藥性鮑氏不動桿菌防治手冊(附件4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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